	國立新竹高工補考申請表
	申請日期：
	年
	月
	日

	申請種類(請勾選)：□期中補考【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第   次段考】   □轉學補考

	學生

姓名
	
	班級
	
	座號
	
	學 號
	

	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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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簽

章
	申請
原因
	(        假)請附證明
	聯絡電話
	(     )

	
	
	
	
	
	行動電話
	

	申請科目
	補考方式

（筆試、報告…）
	補考
日期
	任課教師

簽名
	補考期限

（此欄由教學組填寫）
	導師核章處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教學組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教務主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備註
	1.申請學期中補考者，須附請假單作為證明，重病者需加附醫師証明。

2.申請轉學補考者，參加補考後，不論成績及格與否，均不得返校就讀。

3.本單請於銷假後3日內送教務處教學組核章，核章完後始得補考。

4.補考完畢、成績登錄後請將本表送教務處註冊組，成績未於銷假後一週內送達者以零分計算，不得異議。

5.各種補考成績計算方法如下：

(1)公假、直系血親之喪假、娩假、育嬰假、流產假及重病者以原始分數登錄。

(2)其餘假別：補考成績及格者以六十分登錄，補考成績不及格者，以原始分數登錄。
6.期中補考若為期末考試之補考時，經任課老師同意得與學期補考合併實施，成績計算方式同上，若學期成績不及格時，不得再要求實施學期補考。

	成  績  登  錄  聯（右下方粗框內資料學生請勿填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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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補  考  成  績
	完成補考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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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成績登錄方式

（此欄由註冊組填寫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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